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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

緊急/高風險(特殊)事件處理流程 

 案主來源 
轉介、通報、預警、自行前來、其他 

人身安全性評估 
整合生輔組/校安中心、系所辦公室、相關

教職員、家長或其他相關單位人員等所提

供之相關資訊，協同評估案主人身安全危

險性 

入諮商系統 

系統管理 
相關單位人員提供常態關懷 

緊急介入 
＊ 通報生輔組/校安中心、相關單位人員 

＊ 後送就醫或採取適當保護措施 

＊ 協助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

＊ 聯繫案主導師、系主任等 

＊ 與案主簽署不自殺/不自傷契約 

＊ 彙報諮商中心主任、諮商輔導組組長 

高風險處置 
＊ 彙報諮商中心主任、諮商輔導組組長 

＊ 通報生輔組/校安中心、系所辦公室、

相關單位人員等備查 

＊ 需要時，召開個案討論會，聽取相關

單位人員建議及工作分工協調 

緊急/高風險案主管理 
＊ 諮商中心對案主相關資訊、行為表徵與模

式等進行收集、列管、關懷等 

＊ 與生輔組/校安中心、系所辦公室及相關單

位人員等保持資訊交流與聯繫 

＊ 需要時，於諮商中心會議提報，擬定回應

原則與相對應之處置計畫等 

＊ 必要時，轉介案主至醫療、社福單位 

諮商中心內部不定期舉辦緊急/高風險個案評估會議 

結案 


